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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标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海洋开放水域从事水生动植物养殖、捕捞及运输等渔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二、投保方式及保险期限
（一）投保方式。尊重渔民参保意愿，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渔民参保。本保险必须实行实名制参保，若中途变更被保险人，应及时到当地承保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二）保险期限。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三、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从事渔业生产或者与渔业生产活动相关的业务工作时，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伤残或者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依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具体承担的责任和对应的保险金以保险合同载明的为准，且身故保险金和伤残保险金累计给付金额之和不超过意外伤害保险金额，医疗保险金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
四、责任免除
（一）由于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或者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社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违法、犯罪、欺诈行为；违规出海、违规捕捞及抗拒依法采取的行政、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被保险人自然死亡、自残、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等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二）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伤害导致身故、伤残或者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也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战争、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恐怖袭击、暴动或者武装叛乱、民众骚乱期间；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者注射毒品期间；被保险人酒后驾车、无有效驾驶证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
（三）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五、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及保费财政补贴
（一）保险金额：每份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0万元。
（二）基准费率：0.14%。
（三）保费财政补贴及计算方式：省级财政补贴30%；市、县两级财政补贴5%，渔民承担不高于保费的65%，有条件的市、县（区）可适当增加财政补贴比例。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标准按照扣除各项承保优惠后计算。
六、赔偿标准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从事渔业生产或与渔业生产活动相关的业务工作时，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伤残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依照合同约定的身故保险责任、伤残保险责任、医疗保险责任给付保险金，具体承担的责任和对应的保险金以保险合同载明的为准，且身故保险金和伤残保险金累计给付金额之和不超过意外伤害保险金额，医疗保险金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

